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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收購湖南芒果大微電子商貿有限公司 85%股權 

 

 

這是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的

自願公告，旨在向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更新本集團的最新進展。 

收購交易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於 2023 年 9 月 3 日，湖

南盤古盛世互聯網科技有限公司（「第一賣方」），文鹰（「第二賣方」）和

劉任華（「第三賣方」）（統稱「賣方」）及廣西南寧市駿景匯商貿有限公司

（「GNJCT」），本公司的間接全資擁有子公司，簽訂了一份股權買賣合同

（「買賣合同」），根據該合同，賣方同意出售，GNJCT 同意收購湖南芒果大

微電子商貿有限公司（「目標公司」）85%的股權（「本收購」），總代價為

800 萬港元（「總代價」），全數以現金分三期支付。 

 

 

 

 

 

 

 

 



 

總代價將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提供融資，根據賣方與 GNJCT 之間的公平交易談

判，參考目標公司的財務狀況、電子平台銷售業務（「EPS 業務」）的前景以

及目標公司的潛在經營增長，進行確定。總代價所參考的估值由獨立專業評估

師按市場方法作出評估。董事認為總代價公平合理。 

本收購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的非全資擁有子公司。 

本收購的完成取決於買賣合同先决條款的滿足和/或豁免，因此可能會或可能不

會進行。建議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本公司股票交易時謹慎行事。 

 

目標公司及賣方資料 
目標公司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目標公司主

要以「芒果嚴選」 的商業名稱, 在中國從事 EPS 業務, 提供一個不同商品直接買

賣的平台。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悉及所信，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相關定義，第一賣方的最終

受益人蘭傑女士及第一賣方(包括其最終受益人)，第二賣方及第三賣方，均是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 

 

進行交易的原因和益處 
董事會認為本收購對本集團有益，因為目標公司的業務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有廣闊的市場, 創造了大量潛在客戶和商機。本收購符合本集團擴展業務策略的

同時，還將增強本集團進入與 EPS 業務相關的市場的能力。董事認為買賣合同

的條款在正常商業條件下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和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與收購目標公司的適用百分比比率均低於 5％，因此收

購目標公司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 章中須予公布的交易。本公告為本公司自願發

出。 

 

承董事會命 

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高浚晞先生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三年九月四日 

*僅供識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高浚晞先生及高鏞麗女士；非執行董事為翁安華先生及黃卓慧女
士；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永輝先生、楊懷隆先生及吳文理先生。 

 

 


